
四平市“引客入平”扶持奖补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吉政办发〔2025〕2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我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本级每年度设立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奖励经费从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二章 扶持奖励类别及方式

    第三条 旅行社

    (一)旅行社组织游客入住我市酒店1晚及以上，游览我市2个及以上收费旅游景区，每名游客奖补10元；全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人，超出部分每名游客奖补20元；全年接待游客超过2000人，超出部分每名游客奖补25元。

    （二）对组织专列、包机等其他方式到省内各地的旅游团队，符合《吉林省扶持涉旅企业发展奖补细则》（吉文旅联发〔2023〕40 号）规定的旅行社，按照吉林省文旅厅“引客入吉”政策申请奖补。

    第四条 其他涉旅企业
    对满足《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扶持涉〉企业奖补细则>的通知》（吉文旅联发〔2023〕40号）条件的涉旅企业，文旅部门将积极配合涉旅企业向省级文旅部门争取奖补资金。

第三章 奖励申报

    第五条 旅行社

申报主体:组织到四平市旅游的旅行社

    申报材料:

    (1)提供由旅行社所在地的市级文旅部门出具接待旅游团队时无重大旅游投诉和无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的证明。

    (2)提供规范的接待方案。

    (3)提供与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数据一致的“一团一报”证明材料。

    (4)提供团队行程单和在我市住宿一晚以上的证明。

    (5)旅行社接待奖补项目资金申请表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6)地接社和组团社之间的回执确认。

(7)最终确认的地接社团队计划书、行程和团队名单表。

(8)旅游团队在宾馆住宿即时结算发票或付款凭证。

(9)旅游团队游览旅游景（点）的结算发票或付款凭证。

(10)由本公司为在职导游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相关证明材料。

申报单位还需提供相应材料：营业执照及业务经营许可（复印件）、相关票据和审核单位要求的相关认定材料（电子合同、包机切位合同或风险共担协议、结算单/包机切位的付款凭证或冲账凭证等）。
    第六条 申报程序

    (一)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引客入平”计划，按照“先到先得、发完即止”的原则给予资金奖补，先后顺序以报送邮箱的时间顺序为准。其他涉旅企业按照吉林省文旅厅“引客入吉”政策进行奖补，市文广旅局配合企业申报。

    (二)申报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准备相关材料。招徕游客、旅游专列、旅游包机奖补申报材料扫描成 PDF 格式并压缩打包,以旅行团、包机或切位航线航班命名，例:“XXX旅行社X月X日至X月X日XXX旅行团或旅游专列申报材料“XXX旅行社或航空公司X月X日至X月X日XX-四平或长春航线申报材料”，并统一发送至审核机构电子邮箱:419409096@qq.com。

    (三)对招徕游客入平（引客入吉）的申报材料由市级文旅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核，相关业务科室复核之后，按专项资金程序审定，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杜绝弄虚作假。

    (四)奖励办法实施年度12月下旬，申报单位可以向市级文旅部门提交奖补申请，同时提供相关材料。

    （五）市级文旅部门受理申请后，会同市级财政等部门进行评估审核。

    （六）审核通过后报市政府研究批准，市级财政部门按照程序办理奖励资金拨付。

第四章 附则

    第七条 奖励时限均以年度计，按照“自主申报、集中审核、次年奖励”的原则执行。对符合本办法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进行奖励，享受省级补贴的企业不再重复奖补。

    第八条 申报主体在申报行为前后一个年度内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的，取消其应按本办法享受的相关政策。因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而获得的奖励、补助，一经发现取消补贴申报资格，及时取消奖补并追回资金，3年内取消申报资格。
    第九条 本办法由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3年。



